
第一条为了强化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提高学生的综

合素质，响应国家创新创业教育的要求，根据《开封大学学籍管理规定》及

国家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开展创新创业活动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学生参加创新创业、社会实践等活动以及发表论文、获得专利授

权等与专业学习、学业要求相关的经历、成果，可以折算为学分，计入学业

成绩。

第三条学生向所在院部申请认定创新创业学分，申请时应提交论文、报

告、证书、实物等相关证明材料原件。院部组织对学生申请进行认定后报教

务处审核。

第四条以论文、作品、课题、科技成果、发明专利等申请认定创新学分

的，院部应当组织答辩，且答辩小组不得少于三人，答辩小组可以对学生成

果进行质询，可以要求学生阐释原理、方法、现场演示。

第五条学生提交的创新创业学分认定申请和相关证明材料必须真实可

靠；如果发现存在抄袭、购买他人论文、成果的；伪造证明材料、委托他人

代写代做以及存在其他弄虚作假现象的，取消所获得的相关学分和待遇，以

作弊论处，并取消该生在校期间再次申请创新创业学分的资格。

凡在申请创新创业学分中存在学术不端、弄虚作假或其他违规违纪行为

的，在其毕业时，不允许以创新创业学分冲抵课程学分。

第六条因项目或活动组织部门及相关教师管理不严，造成不良影响的，

予以通报批评；认定中出现违规问题的，视情节追究当事人责任。

第七条学生在校期间应至少取得2个创新创业学分。若学生所获创新创业

学分超出2个学分，且毕业时学分不够的，可以以超出学分冲抵教学计划中选

修课程的学分，但最高冲抵不得超过6学分。

第八条创新学分的申请范围：

(一)参加各种学术性社团活动和兴趣小组活动；

(二)个人自主参与教师科研课题研究，参加院部、学校和国家组织的大

学生创新创业、科学探索、科研训练等活动，达到一定时间，经指导教师和

学院审核认可者；

(三)参加社会实践、创业就业培训或实践；



(四)参加自主立项或教师的实验技术创新项目，参加实验室安全与环境

保护、仪器设备操作等技能培训，参加小发明、小科研等创新实验活动；

(五)参加的学术报告会或学术讲座；

(六)参加国家、省、市、学校及院部组织的各类学科竞赛、创新创业竞

赛、实验技能竞赛；

(七)获得计算机证书与外语证书，获得国家级资格证书、专业技能(水

平)证书或专业认证考试证书；

(八)获得科技成果、科技发明专利；

(九)发表论文、作品；

(十)经学校认定的其他活动或项目。

第九条创业学分的认定范围:

(一)大学生创业训练项目：指参加国家大学生创业训练项目并结题；

(二)创业竞赛：指学生参加各类型创业大赛并获相应奖项；

(三)创业培训：指学生选修学校或学院(课部)开设的各类创业培训课程

并获得结课证明；

(四)创业实践活动：指学生积极参加学校或学院(课部)组织的创业沙

龙、论坛、讲座等实践活动并获得积分证明；

(五)自主创业：指学生在校学习或休学期间自主创建公司，完成公司登

记注册并顺利运营。

第十条同一项目在同一学期内不累加得分，只记最高创新学分分值；同

一项目跨学期再次获得更高档次奖励，以计算补差值的方式记录学分；集体

奖项与个人奖项有重复的，取最高值计创新创业学分，不重复计算。

第十一条创新创业学分由各院部组织认定，认定后需报教务处备案。认

定过程中需要其他部门出具鉴定、证明的，其他相关部门应予协助，创新学

分可由校团委、科研处、实验实训处、体育教研部等部门协助鉴定；创业学

分可由招生就业处协助鉴定。

第十二条本规定自2017年9月1日起施行。学校有关文件、规定与本规定内

容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第十三条本规定由开封大学教务处负责解释。


